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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-23398949
聯絡人：吳英同
電　話：02-77367495

受文者：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原字第11100901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0090164A00_ATTCH1.pdf、0090164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2023年度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(以下簡稱

日台交流協會)日本獎學金留學生(學部留學生)考試相關

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日台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111年7月8日22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考試初試報名期間自111年11月14日至11月25日止,請

貴校公告周知。

三、檢附考試簡章及初試報名表各1份。

四、副知日台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,請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規範辦理旨揭試務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、本署原特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